
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文件

校人[2010]23号


关于对重大教学事故相关责任人处理的通知

全校各单位：

2010年9月1日，校长办公会根据教务处意见，认定信息科学与技术系改录学生成绩属重大教学事故，其相关主要责任人为该系教务员雷丹。
根据《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规定》（校教[2006]340号）教学事故处罚标准，鉴于雷丹同志在事故调查过程中能够积极配合，深刻检讨自己的错误。经学校研究决定，给予事故相关责任人雷丹同志待岗处理。

希望雷丹同志能深刻反省错误并吸取教训。全校教职工应引以为戒，认真、负责地完成本职工作，共同为学校发展而努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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